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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诈骗再出新版本
仿老板QQ建群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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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

7月15日凌晨起 ， “试衣间
不雅视频” 在网上特别是微博微
信平台快速扩散， 引发网民高度
关注和强烈谴责。 当日下午， 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约谈新浪、
腾讯负责人， 责令其切实履行好
企业主体责任， 积极配合有关部
门开展调查。 国家网信办移动网
络管理局负责人表示， “试衣间
不雅视频 ” 在网上 “病毒式 ”
传播， 突破 “七条底线”， 严重
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微
博、 微信是主要传播平台。 （7
月15日新华网）

让我们先看一看这 “七条底
线” 是什么？ 即法律法规底线，
社会主义制度底线， 国家利益底
线， 公民合法权益底线， 社会公
共秩序底线， 道德风尚底线， 信
息真实性底线。 毫无疑问， “试

衣间不雅视频” 在网上特别是微
博微信平台快速扩散， 网络运营
商难辞其咎， 按照 “七条底线”
逐条对照， 除第二第三条外， 其
他五条都违背了。

而对这违背的五条略加梳
理， 不难看出， 这种 “病毒式”
传播，不仅伤害文明，有辱道德，
亵渎风尚，而且违反法律法规，侵
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这就非但
应该受到谴责，更该依律问罪了。

那么， “病毒式” 传播不雅
视频该当何罪？ 《刑法》 第三百
六十四条有个 【传播淫秽物品
罪； 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
规定： 传播淫秽的书刊、 影片、
音像、 图片或者其他淫秽物品，
情节严重的，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 拘役或者管制。 组织播放淫
秽的电影、 录像等音像制品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
管制， 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制作、 复制淫秽的电
影 、 录像等音像制品组织播放
的 ， 依照第二款的规定从重处
罚。 向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传播淫秽物品的， 从重处罚。

具体也就是说， 当有害视频
信息出现后， 作为网络发布平台
及其管理方， 应当加以甄别及时
删除， 没有及时删帖和过滤的，
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如果还制
作并转发 ， 就不仅仅是口味恶
俗 ， 而是 “病毒式 ” 传播 ， 对
此，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一旦对
当事人造成影响、 伤害乃至危险
的 ， 还必须负起刑事责任 。 毕
竟， 就此事而言， 当事男女在商
场试衣间自拍， 虽然有伤风化，

但没影响公众， 应该受到道德谴
责， 而视频传播者的 “病毒式”
传播， 就侵犯了当事男女的隐私
权、 名誉权、 肖像权， 涉嫌违反
《治安管理处罚法 》。 情节严重
的 ， 违反 《刑法 》 三百六十四
条： 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

退一步讲， 网络发布平台默
许不雅视频的传播， 也不能摆脱
干系，逍遥法外，有专家认为 ，这
属于与视频发布者共同侵权，应
承担连带责任。由此可见，网络发
布平台不是法外之地， 对于不雅
视频，任其传播是共犯，加力推广
是主谋，最好的做法是一删了之，
不能为了点击率就起哄架秧子，
否则，就只能吃不了兜着走了。由
此可见，当下的约谈，是告诫，给
一个台阶，若不识相再犯，就“勿
谓言之不预也”。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等日前
对５起非法集资犯罪案件进行一
审宣判 ， 涉案金额达２亿多元 ，
受害人数近３００人， 其中７名被告
人被判处７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
刑不等刑罚。

法官分析指出 ， 这类案件
中 ， 犯罪分子主要利用口口相
传 、 虚夸公司和项目实力等方
式， 骗取投资人信任， 对此公众
必须提高警惕。

许以高额利息
骗取百姓投资

案件显示， 犯罪嫌疑人刘某
甲、 刘某乙、 杜某某等， 于２０１０
年初成立公司， 对外宣称拥有挖
砂船等经营项目 ， 并以６％的月
息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 也就是
一年利息为本金的７２％。

经审计， 到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刘
某甲、 杜某某等先后非法吸收黄
卫青等１２９人共计１．１亿余元。

“经法院审理查明， 这个公

司的唯一业务就是非法集资， 集
资款项基本没用于刘某甲宣称的
经营项目 ， 即采砂船采购和运
营， 而是用偿还前期借款本息、
非法集资退赔和提取高额管理
费 ， 三人在这１.１亿元中提取管
理费达３５００余万元。 大部分管理
费不知去向， 被告人在法庭上也
不如实交代。” 青岛市中级人民
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法官傅庆涛
告诉记者。

目前， 杜某某仍在逃。 法院
一审判决 ， 刘某甲犯集资诈骗
罪，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 ，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 判处刘某乙犯集资诈骗罪、
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
并处罚金人民币６０万元。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专职委员田孝民介绍， 近年
来， 青岛全市法院审理非法集资
案逐渐增多， ２０１２年受理１２件 ，
２０１３年激增至７６件， 去年受理６１
件。 今年， 已有两名被告人因非
法集资被判处无期徒刑。

“近两年审结的非法集资案
中，受害群体多样化，犯罪数额逐
渐攀升。受害人有个体户、企事业
单位职工、 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
投资人以及具有一定积蓄的老年
人。他们受高额利益驱使，最终损
失惨重或血本无归。”田孝民说。

制造盈利假象
哄骗亲戚朋友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第二庭副庭长马新和傅庆涛等
认为， 犯罪分子利用拆东补西、
口口相传和虚夸公司实力等方
式， 掩盖非法集资真相， 给投资
者呈现出 “真赚到钱” 的假象，
迷惑投资者并骗取信任。

傅庆涛告诉记者， 在上述案
件中， 刘某甲在本案非法集资同
时及以前， 在天津、 北京等地四
处借款， 涉嫌合同诈骗， 并在青
岛市市北区２个月内非法集资８１７
万元。 “这８１７万元的本息最终
还上了， 而资金来源就是本案的

非法所得。 这种用后续集资款支
付前期集资款利息和回报的现
象， 已在多起案件中出现。” 他
说。

据了解， 受害人接触到非法
集资信息大多通过亲戚、 朋友或
者同事介绍 。 一名受害人说 ：
“当初觉得这是同事介绍的， 不
是马路上接到的小广告， 可信度
高。 另外， 听说谁谁投了多长时
间赚了多少钱， 心动就投了。”

傅庆涛说， 上述案件中， 刘
某甲公司多次邀请投资人到江西
实际考察挖砂船以打消投资者疑
虑， 并称采砂船２０天能挣８００万
元。 实际上， 这条船一个月毛收
入３００万元， 除去１小时１万元的
油料成本， 基本没有利润， 这也
在船舶轮机长处得到证实。

“实际上， 这条挖砂船他们
早就买了， 谎称是集资购船。 购
船实际价格是２９８０万元， 他们告
诉投资人是９９８０万元。” 傅庆涛
说 ， “此外 ， 他们称在天津有
１００亩工业用地， 以显示自身实
力， 实际他们只付了一半款项。”

提高风险意识
警惕投资诈骗

田孝民认为， 从目前审结的
一些案件看， 受害者防范意识淡
薄， 投资风险意识不强。 大部分
受害人因信息来源不广， 对经济
领域违法犯罪活动了解不多， 容
易被表面假象迷惑， 被高额利润
所驱使， 基本上没有考虑投资风
险， 防范意识十分淡薄， 从而给
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法院提醒投资者， 非法集资
不受法律保护， 一定要保护好自
己和家人财产安全， 提高法律意
识和防范意识， 远离非法集资，
通过合法、 正规渠道理财， 谨慎
选择投资渠道。 同时， 要认清非
法集资犯罪的本质和危害， 冷静
对待 “高额回报”、 “快速致富”
的诱惑， 提高识别防范能力， 以
免掉进犯罪分子设下的陷阱。

傅庆涛说， 识别非法集资活
动， 主要看集资主体资格是否合
法， 其从事的集资活动是否获得
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机构批准，
是否是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
金， 是否是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
法集资的性质。

“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
不规范的经济活动更是蕴藏着巨
大风险。 因此， 投资者一定要增
强理性投资意识。” 田孝民说。

许以高额利息
骗取百姓投资

“病毒式” 传播不雅视频该当何罪？ □韩睿

———青岛市５起非法集资犯罪案件解析

新华社电 南京市公安
局雨花台分局１６日披露， 该
局破获一起新的电信诈骗
案， 诈骗团伙仿造老板ＱＱ，
拉财务人员建群实施诈骗 。
近日， 南京警方赴广西将这
一诈骗团伙彻底捣毁。

５月２８日 ， 南京雨花台
区一家农业开发公司会计张
女士在ＱＱ财务群组里接到
“老板 ” 消息 ， 要求其汇１８
万元到玄武区某电子科技公
司的账户上。 “老板” 称现
在正在外面谈业务， 不方便
电话。 由于是群消息， 张女
士和同事并没多怀疑就把钱
打到了对方账户。 事后， 张
某联系老板才知被骗。

接到被骗公司报警后 ，
雨花台警方立即对作案ＱＱ
和涉案账户展开调查 。 经
查， １８万元被汇入南京某公
司对公账户， 之后１８万元被
迅速分进９个账户 ， 这笔钱
在广西宾阳被取走。

据张女士反映， 案发前
几天 ， “老板 ” 在ＱＱ上把
公司所有的财务人员拉了个
群组， 并交代最近几天他在
外忙业务， 需要公司财务部
的及时支持。 由于头像、 昵
称、 动态什么的都和老板一
样， 大家都没有怀疑， 也没
和老板当面确认ＱＱ群的事
情， 没想到竟是骗局。

警方随后开始追查收款
账户显示的电子科技公司 ，
发现这只是一个用于资金流
转的皮包公司， 公司信息资
料都是假的。 不过， 卡是在
南京办的， 表明这一诈骗团
伙中可能有人来过南京。 于
是民警调取了开户行的监控
录像， 找到了来开账户的可
疑男子。

循着这 条 线 索 层 层 追
踪， 警方最后兵分两路， 一
路前往广西， 于７月８日将这
一正在实施诈骗的ＱＱ诈骗
团伙７人抓获归案 ， 另一组
前往苏州， 将为诈骗团伙提
供银行卡的２名嫌疑人抓获，
并于日前押解回宁。

经审讯 ， ９名嫌疑人如
实交代了诈骗南京某科技公
司１８万元人民币的犯罪事实
以及在全国其他地区多起
ＱＱ诈骗的犯罪行为。 据查，
在广西抓获的７人诈骗团伙
自 ３月起开始在各地诈骗 ，
为首的李某年仅２５岁， 两年
前毕业于桂林师范大学， 第
一次诈骗尝到甜头后， 拉了
同学 、 老乡６人入伙 ， 每做
成一单 ， 与其他人对半分
成， 月收入高达百万元。

在苏州抓获的两名嫌疑
人则以倒卖银行卡为主。 其
中周某以５０元－１００元 ／套的
价格收购银行卡 ， 再以７００
元转卖给赵某 ， 赵某又以
１３００元的价格卖给广西的诈
骗团伙。

目前 ， ９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 ，
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